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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之第四日起，發給普通傷害補助費及普通疾病補助費」，顯見傷病

給付，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，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。而

同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，被保險人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達

一定年限，而退職者，得請領之老年給付，亦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

薪資所為之給付，兩者性質相同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能重複請領

傷病給付。至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「被保險人在保

險有效期間所發生之傷病事故，於保險效力停止後，必須連續請領傷

病給付或住院診療給付者，一年內，仍可享有該項保險給付之權利」，

其中所稱保險效力之停止，並非以退職為唯一原因，如被保險人退職，

且已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應依前開說明辦理。內政部中華民國六十九年

六月十三日臺內社字第一七七三一號函示：「被保險人退職，依規定退

保，並請領老年給付者，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條規定，請領

傷病給付」，與上述意旨相符，尚不牴觸憲法。

釋字第三一一號解釋（81.12.23.）

【解釋文】

遺產稅之徵收，其遺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

準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。對逾期申報遺產稅

者，同項但書所為：如逾期申報日之時價，較死亡日之時價為高者，以

較高者為準之規定，固以杜絕納稅義務人取巧觀望為立法理由，惟其以

遺產漲價後之時價為遺產估價之標準，與同法第四十四條之處罰規定

並列，易滋重複處罰之疑慮，應從速檢討修正。至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

條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，乃因納稅義務人遲繳稅款

獲有消極利益之故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，被繼承人死亡，繼承人即承受被繼

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，繼承人繳納遺產稅之義務亦應自此時發

生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：遺產價值之計算，以被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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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，即係本此意旨。對逾期申報遺產稅者，同項但

書所為：如逾期申報日之時價，較死亡日之時價為高者，以較高者為準

之規定，固以杜絕納稅義務人取巧觀望為其立法理由。惟其將繼承人已

取得遺產權利後所增加之財產價值，亦列入遺產範圍，從高估價，與同

法第四十四條另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遺產稅申報者，按核定應

納稅額加處一倍至二倍之罰鍰，兩者並列，又未設擇一適用之規定，易

滋重複處罰之疑慮。而因繼承取得之土地，再行移轉者，就其土地漲價

之部分徵收土地增值稅，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及平均地權條

例第三十八條第二項後段，則又以繼承開始時公告現值為計算之基準，

相關法令應如何配合，均應從速檢討修正。至稅捐稽徵法第四十八條

之一第一項但書規定：「其補繳之稅款，應自該項稅捐原繳納期限截止

之次日起，至補繳之日止，就補繳之應納稅捐，依原應繳納稅款期間屆

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

收」，乃因納稅義務人遲繳稅款獲有消極利益之故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一二號解釋（82.1.2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人員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，遭受損害時，得依訴願或行政訴

訟程序請求救濟。公務人員退休，依據法令規定請領福利互助金，乃

為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，如有爭執，自應依此意旨辦理。本院釋字

第.六五釋字第三一三號解釋一八七號、第二○一號及第二六六號解釋

應予補充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。此項權利不應因

其被任命為公務人員，與國家發生公法上之忠勤服務關係而受影響。公

務人員之財產權，不論其係基於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而發生，國家均應

予以保障，如其遭受損害，自應有法律救濟途徑，以安定公務人員之生

活，使其能專心於公務，方符憲法第八十三條保障公務人員之意旨。

釋字第三一二號解釋




